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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14/F, VTC Tower, 27 Wood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职业训练局内地及国际事务处 
香港湾仔活道二十七号职业训练局大楼十四楼 

Tel电话：(852) 2836 1784 Fax传真：(852) 2891 2372  Email电邮：iss@vtc.edu.hk

内地学生入学申请前须知及同意书 

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并签署本入学申请同意书。 

1. 职业训练局（下称 VTC）的代表只会向申请人提供必要的资料或/及提供协助如课程、学院信息、

升学途径、面试、课程申请、签证申请。VTC 的代表在以上事宜外绝对不能代表 VTC 承担及应

允任何事宜。在申请及注册课程之前，申请人有责任自行在 VTC 内地及国际事务处

的网页 https://miao.vtc.edu.hk/上仔细阅读所申请课程的课程内容及常见问题，并确保理解课程

内容及结构、通常修读期限、上课地点、宿舍安排、学费、其他费用及升学衔接的安排。

2. 申请人持学生签证来港的主要目的是读书及必须在通常修读期（例如：高级文凭课程一般2年，

而学士学位课程一般4年）内完成课程，在未得香港入境事务处批准下申请人不得更改入读院校

或专业。内地学生在通常修读期内，未能顺利修毕高级文凭或学士学位课程的话，一般最多可获

延期逗留一年，以便修毕该课程。学生亦可在未修毕课程前申请转读其他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专

上课程，但留港总年期在修毕该新课程后不得累计超过五年。

3. 申请人必须及时递交正确无误的材料作学生签证申请用途。如因提供虚假材料、未能及时递交材

料及因申请政策发生变化而导致申请失败，其导致的任何损失均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4. 所有签证申请均由香港入境事务处负责处理及审批。申请审批完全由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根据当

时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酌情处理。即使申请已符合所有申请资格，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仍保留拒

绝个别申请的绝对决定权。因此在申请人未获得香港学生签证之前，切勿作出可能因签证申请失

败而导致损失的决定，例如停止学业/就业、搬家、购买保险/机票/车票，如有任何损失均由申

请人自行承担。

5. 学生签证有效条件包括上课出席率及工作限制的要求，因此VTC会记录备案申请人的学习进度、

上课出席率和实习工作安排。如申请人违反这些条件，VTC会立刻依法通知香港入境事务处。根

据香港入境事务处入境规例，修读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学士学位课程、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香

港知专设计学院及国际厨艺学院高级文凭课程的内地学生，可申请从事有关的实习工作，但须符

合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有关条件。

6. 由于学费、汇率、通胀、个人要求及其他因素的变动，可能引致赴港学习费用有所波动。

7. 申请人所提供的资料必须齐全、真实及正确无误。申请人必须在香港办理入学注册时提供所有文

档原件以作核实，在申请中提供任何虚假或误导性资料会导致即时取消入学资格，已缴付费用概

不发还，有关损失及费用均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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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TC的课程受香港政府认可。根据国家教育部与香港教育统筹局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相互承认

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备忘录』，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已被纳入拥有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授予权

的香港高等学校名单内。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学士学位课程的毕业生可申请攻读内地高等院校

的硕士学位课程。已被纳入『内地与香港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备忘录』内的香港高

校名单请参阅香港教育局网页 http://www.edb.gov.hk。

申请人在高级文凭毕业后，能有以下升读学士学位课程途径（学生须自行申请，入学条件则取决

于各院校，录取时会考虑校内成绩、面试成绩、课外活动、获奖情况等，并由所申请的院校作出

最后决定）*：

(1)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开办的学士学位课程

(2) 香港公立大学开办的经本地评审的本地学士学位课程

(3) 香港部份私立大学开办的经本地评审的本地学士学位课程

(4) 海外大学在海外就读的学士学位课程

*中国教育部对香港及海外大专或大学学历的认可政策请参阅中国教育部的网站，有关学历认证须个

别咨询中国教育部。VTC将不负责查证该课程或学历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政府机关所认可｡ 

9. VTC 提供职业训练局学生舍堂宿位给非本地生申请，但学生宿舍宿位有限，虽然非本地生可以

优先获得分配宿位，但也不能保证提供指定学生宿舍宿位给所有申请人。VTC 也会尽量协助申

请人在港寻找其他住宿，惟申请人必须明白寻找在港住宿及住宿费是申请人个人责任。

10. VTC 可因应情况于开学前取消任何课程、修正课程名称、内容或更改开办课程分校地点。

11. 声明：本人及本人父母/监护人已经在 VTC 内地及国际事务处的网页 https://miao.vtc.edu.hk/ 上仔

细阅读所申请课程的课程内容及常见问题，并已经完全理解课程内容及结构、通常修读期限、上

课地点、住宿安排、学费、其他费用及升学的安排。本人完全明白所申请院校和课程于自己所属

国家 /地区的认可及认证情况，亦明白院校/课程的认可情况可能会随时间、政府政策和法规的改

变而有所调整。本人已经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此「内地学生入学申请前须知及同意书」所有条文

并愿意申请入学：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居住地址： 

手机： 

住宅电话： 

电邮： 

父母/监护人姓名： 

申请人（签字）： 父母/监护人（签字）：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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